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长沙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 年 6 月 30 日 

 

长沙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长沙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提高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

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1 号）、《湖南省科技发展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湘财教〔2015〕57 号）以及长沙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

规定，结合我市科技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是指由市级财

政预算安排，用于支持我市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科技成果

 

  第三条 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严格按照

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遵循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类



 

  第四条 市级财政预算应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

 

  第五条 市科技主管部门和市财政部门是市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的管理部门，分别履行相应职责，项目推荐单位按本

办法规定参与项目资金管理，项目承担单位是项目资金使用

 

  （一）市科技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年

度预算，提出资金分配使用计划 ，组织项目资金管理，配

合市财政部门对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

效评价  

  （二）市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落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年

度预算，审核拨付项目资金，会同市科技主管部门对项目管

 

  （三）项目推荐单位协助市科技主管部门对项目承担单

位开展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指导项目承担单位规范资金使

 

  （四）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规范使用项目资金，

并自觉接受监督检查。 

第二章  

  第六条 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式主要为以下几

 



  （一）前资助。在项目立项以后，根据相关批文对项目

 

  （二）事后补助。项目承担单位先行投入资金，取得相

应成果或服务绩效，按规定程序通过立项、验收后，给予资

 

  事后补助包括事前立项事后补助、事后立项事后补助等

方式。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是指项目承担单位按照规定的程序

立项后，先行投入组织研发活动并取得预期成果，按规定程

序通过验收后，给予补助的支持方式。事后立项事后补助是

指项目承担单位在研发投入、研发能力、科技成果或服务绩

效等方面达到目标要求，按规定程序立项后，给予相应补助

的支持方式。科技创新券涉及事后补助支持方式，其管理细

 

  （三）科技金融资助。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

大效应，引导促进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领

域，通过贷款贴息补助、科技保险费补贴、股权投资等科技

与金融结合方式给予资金支持。科技金融资助相关细则另行

 

   

  第七条 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按市科技计划项目类别进

 

   



  （二）重点研发计划采取前资助与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相

 

  （三）技术创新引导计划采取事后立项事后补助、科技

 

  （四）平台和人才计划采取前资助和事后补助相结合的

 

   

  第八条 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的具体支持方式由市科技

主管部门在发布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时确定。 

第三章  

  第九条 对于前资助和事后立项事后补助项目，市科技

主管部门和市财政部门联合行文下达项目资金计划，签订合

同后一次性拨付资金。对于事前立项事后补助项目，待验收

合格 后再拨付资金。 

  第十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建立相应资金管理制度，对专

 

  第十一条 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应编制年度项

目资金决算表，与项目年度实施情况一同上报市科技主管部

 

  第十二条 财务验收应作为项目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三条 前资助项目实施期内的年度结余资金结转下



一年度继续使用。前资助项目实施期满后，通过验收且无不

良信用记录的项目承担单位，结余资金可统筹安排用于科研

活动 的直接支出，并向市科技主管部门、市财政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经核定的后补助资金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

后，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不再组织资金过程管理和财

务验收。 

第四章  

  第十五条 前资助项目资金开支包括项目实施过程中发

 

  （一）直接费用是指在科技计划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发

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

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

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

咨询费和其他直接支出。其中，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

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及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的人力资

源成本费，可包括项目临时聘用人员的社会保险补助。项目

组成员所在单位有事业费拨款、工资性收入的部分，不得在

 

  （二）间接费用是指项目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

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项目

承担单位为项目实施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



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其中绩

效支出是指项目承担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

 

  （三）关于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比例，项目承担单位

应按照财政部、科技部相关规定科学合理、实事求是的作出

安排。 

  第十六条 市科技主管部门在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过程中

 

  科技计划管理费是指市科技主管部门为开展科技计划

项目组织和管理而发生的费用。主要用于科技计划信息管理

系统建设与维护、项目管理人员培训、项目评审、公示、验

收、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等工作。计划管理费支出不高于年

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 3%，按照实际需要经审核批准

后列入年度预算，由市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管理，专款专

用。 

第五章 绩效评  

  第十七条 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实行绩效评价制度。关

于前资助项目资金，市科技主管部门针对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目标实现程度、资金使用效益等开展绩效自评。关于后

补助项目资金，市科技主管部门针对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进

行绩效自评。市财政部门在市科技主管部门绩效自评的基础

上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并向市政府报告绩效评价结果。



 

  第十八条 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建立信用管理机

制。市科技主管部门对项目推荐单位、项目承担单位、项目

负责人、科技服务机构、评审或咨询专家在资金管理方面的

信誉度进行全过程记录，建立不  

  第十九条 对于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不及时

编报项目资金决算表、不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的项目承担单

位，市科技主管部门对其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可以终止项

目，会同市财政部门收回尚未使用和使用不符合规定的资

金。对于存在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项目资金等违反

财经纪律的行为，除按相关规定收回项目资金外，市科技主

管部门还应将项目承担单位和相关人员纳入不良信用记录

 

  第二十条 除涉及保密要求不予公开外，项目承担单位

 

  第二十一条 市科技主管部门和市财政部门负责市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并接受同级审计、监察等有关部

门的监督。 

第六章 附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长沙市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及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长政办发〔2012〕

38 号）予以废止。 


